
⾏政院公共⼯程委員會函

發文⽇期：2008/10/22
發文字號：⼯程企字第０９７００４３６３９０號

根據政府採購法：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三⼗七條

主旨：各機關辦理涉及⼯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3條及第4條之⼯程技術服務採購，其訂
定投標廠商資格應注意之事項，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說明：主旨：各機關辦理涉及⼯程技術顧問公司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3條及第4條之⼯程技術服務採
購，其訂定投標廠商資格應注意之事項，請查照並轉知所屬（轄）機關。
說明：

⼀、本條例係92年7⽉2⽇公布施⾏，施⾏前領有「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者，因本條例第37條第1項規定「本條
例施⾏前已依技術顧問機構管理辦法領得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之技術顧問機構，應⾃本條例施⾏⽇起2年內，申請
換領⼯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財團法⼈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申請展延1次，其期限以2年為限」，上述規定已
於94年7⽉4⽇屆2年申請換領期限；另當時申請展延之3家財團法⼈技術顧問機構，亦已於96年7⽉4⽇屆期。爰⽬
前已無「技術顧問機構」及領有「技術顧問機構登記證」者。本會並將修正「技師法」第6條及「機關委託技術服
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3條，將「技術顧問機構」改為「⼯程技術顧問公司」，合先敘明。

⼆、機關辦理本條例第3條及第4條所定之⼯程技術事項，應由得標廠商⾃⾏履⾏或其主要部分規定技師科別時，
有關廠商資格審查⽅式建議如下：

(⼀)廠商為「⼯程技術顧問公司」者：應核對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登記證所載營業範圍之技師科別是否已
涵蓋廠商資格所定技師科別，並應由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出具該公司執業技師之執業執照影本，所載執
業機構應為該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廠商），⽽執業執照所載技師科別須符合廠商資格所定技師科別。

(⼆)廠商為技師事務所或聯合技師事務所者：核對投標廠商（或共同投標之技師事務所）出具之技師執業執照所載
科別是否符合廠商資格所定技師科別。

(三)各機關審查技師執業執照時，應注意其執照有效期限是否逾期；如已逾期，該技師不得繼續執⾏技師業務。

(四)廠商為「⼯程技術顧問公司」者，招標文件另規定其須檢附中華⺠國⼯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同業公
會之會員證影本。

三、另請注意本會89年3⽉1⽇（89）⼯程企字第89003020號函關於「各機關辦理委託技術服務案件，有關投標廠
商資格之規定，不應排除技師事務所參與（註：本函有關技術服務案件，不包含建築法所定之建築物設計⼈及監
造⼈服務事項）」、93年2⽉25⽇⼯程企字第09300073660號函關於「…本會核發之技師執業執照均已載明效期，
故凡…其效期屆滿且未依規定向本會辦理換發執照者，均不得繼續執⾏技師業務」及93年3⽉4⽇⼯程企字第
09300072280號函關於「各機關於…辦理⼯程技術服務採購…應規定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技術顧問機構名義投標
之廠商…須附具中華⺠國⼯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同業公會之會員證」等函釋（該3函有關「技術顧問機
構」⼄詞均修正為「⼯程技術顧問公司」）。

四、有關各科技師已領之有效執業執照，及各⼯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所載營業範圍技師科別等相關資訊，可利
⽤本會網站（http://www.pcc.gov.tw）之（技師及⼯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公告資訊\技師執業執照查詢）及（技
師及⼯程技術顧問公司\⼯程技術顧問公司\公告資訊\⼯程技術顧問公司查詢）查閱。

五、本會92年7⽉21⽇⼯程企字第09200299120號函及95年4⽉17⽇⼯程企字第09500136910號函⾃即⽇起停⽌適
⽤。

正本：總統府第三局、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政院秘書⻑、立法院秘書⻑、司法院秘書⻑、考試院秘書⻑、監
察院秘書⻑、⾏政院各部會⾏處局署、省市政府、臺灣省諮議會、臺北市政府、⾼雄市政府、臺北市議會、⾼雄
市議會、各縣市政府、各縣市議會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公布欄、各技師公會、各⼯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本會各處室會組、本會企劃處(網
站)

主任委員范良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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